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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环建字〔2020〕1 号 签发人：张青余

关于对靖安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
会议第 14 号建议的答复

李荣、涂秋芸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我县农村垃圾分类实效的建议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关于提升我县农村垃圾分类实效的建议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我县始终坚持“以法治为基础、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

乡统筹、因地制宜”的工作原则，按照乡镇属地管理要求，各

乡镇应加强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日常维护和管理工

作，协助第三方侨银环保公司对已建成的垃圾分类收集亭、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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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回收箱及其配套设施进行保养和维护。

今后我县将继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

运输、分类处理体系，逐步实现全县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

和无害化目标。

一、全面依法推进。持续推进《宜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

条例》宣传普及，着力完善立法配套制度；明确生活垃圾产生

者的法律责任、自我监管者的法律义务，强化生活垃圾分类主

管部门监管职能；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力

度。

二、完善激励机制。继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制度，

形成“分类可积分、积分可兑换、兑换可受益”的较成熟模式，

鼓励、引导更多居民参与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、正确投放。

三、落实资金保障。乡镇部门要按照“双四分”的工作要

求，保障生活垃圾投放、收运、处置等除县政府外包给第三方

公司运营费外所需经费，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坚

实可靠的保障。

四、持续宣传教育。通过电视、网络、微信、大型电子显

示屏等新闻媒介，广泛宣传以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为主题的各

项活动，让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民心。

五、强化监管执法。强化对我县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

运输和处置的全过程监管；加大对违法违规投放、收运、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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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的监管执法力度，对随意倾倒、处置生活垃圾的违法

违规行为进行严管重罚。

附：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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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9 月 2 日

联 系 人：钟生

联系电话：158798854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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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安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

代表议案、建议、批评和意见专用纸

第 14 号[ 类]

代 表

姓 名

李荣 工作单位

涂秋芸 通信地址 13767511561

事由： 关于提升我县农村垃圾分类实效的建议

内容： 现状:农村垃圾处置存在三方面问题:一是多数村民

的零星自留地秸秆及杂草没有统一收集处理，秸秆

乱堆乱放、暴露腐烂、露天焚烧、随意挖坑填埋等

问题突出;二是建筑垃圾基本采用占地露天堆放或

简易挖坑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;三是村民日常生活

污水、养殖禽畜产生的污水都随意排放进入河流或

排出室外空地、沟渠后渗入地下;四是县级配套的清

洁工程费用已有五、六年未进行调整，随着省、市、

县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视加强，工作标准

和要求不断提升，乡镇对垃圾清运和环境整治投入

越来越多。因乡镇财力有限，部分乡镇为节省开支，

在工作中会打折扣，降低标准，这与我县要打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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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宜居示范县是相违背的。

建议:一是将农村垃圾治理纳入乡村振兴总体实施

方案。突出美丽乡村建设在多村垃圾、生活污水治

理等方面的重点，“打包”使用资金。二是建立农村

生活污水长效维护机制和资金投入保障机制。对农

作物秸秆、杂草等按照“一村多点，就地处理”处

置方式，推广设置农村建设积肥池，实现积肥还田

资源利用;对于农村建筑垃圾处置，落实建筑垃圾消

纳场，实现建筑垃圾统一处置消纳。三是健全管理

机构，落实监督机制。注重“以奖促治”，加强县对

乡镇、乡镇对村的考核，健全农村环境保护长效管

理制度。四是提高县级清洁和环境整治工作经费，

乡镇可以更好的组织人力物力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整

治工作。

处 理

意 见

一、请勿用铅笔写，字迹清楚。 年 月 日收到

二、一件一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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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办、县人大选任联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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